福建省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省内高校毕业生审核办法
为做好2026年福建省“三支一扶”计划省内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报名审核工作，现制定本办法。
一、审核机构
2026年福建省“三支一扶”计划省内高校报名人员资格审核评分工作，由报名毕业生所在院校负责。
二、审核对象
报名参加2026年福建省“三支一扶”计划的省内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
三、审核内容
（一）资格审核
1.生源地审核。生源地信息是否如实填写（生源地指参加全国统一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时户籍所在地）。
审核方式：审核户口簿，查验报名人员的生源地。
审核字段：生源地。
审核标准：审核生源地是否如实填写，如否，则审核退回。
2.学历、毕业时间审核。是否属于按照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招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专科毕业生和国家统一下达招生计划，考试招生执行相同政策和标准的全日制、非全日制研究生；是否满足报名条件要求的取得毕业资格截止时间。
审核方式：查验报名人员的毕业时间及学历。
审核字段：毕业日期、学历。
审核标准：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毕业时间应在2026年12月31日及之前，应届毕业生统一认定为符合毕业时间条件，如否，则审核不通过（2026届毕业生学历状态统一认定为“毕业”）。
3.在校表现情况审核。
（1）是否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
审核标准：报名人员在校期间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并受过严重警告及以上处分的，审核不通过。
（2）是否必修（主修）科目达标。
审核标准：报名人员在读期间必修（主修）科目补考3门或3次（含3门或3次）以上的，审核不通过。
4.基本信息审核。审核报名人员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生源地、民族、学历、专业、政治面貌（包括群众、共青团员、入党积极分子、党员发展对象、中共预备党员、中共党员等）、在校奖惩情况。如有不符之处，及时审核退回并通知报名人员修改，并要求在规定的报名和院校审核时间内提交。
报名人员困难状况（城乡低保家庭高校毕业生、特困人员高校毕业生）由系统通过大数据比对自动审核，系统显现“校验通过”的，不需要上传材料，“校验不通过”但认为自己属于上述困难状况的报名人员，需自行上传佐证材料，由报考岗位所在设区市人社部门人工审核，院校无需审核。
以上审核项目均符合报名对象和条件要求的，该报名人员的资格审核即通过，审核结果通过系统反馈给报名人员。如毕业生对资格审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在规定的报名和院校审核时间内联系所在院校申请复核。
（二）量化评分
1.专业成绩排名情况（满分15分）。按照报名人员所有学年学科总成绩在专业排名情况，进行量化评分（如报名审核阶段，应届毕业生最后一学期/学年成绩未出的，按照已有学年学科总成绩排名评分，评分按照四舍五入取值，汇总表填报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专业成绩排名前5%，得15分；专业成绩排名每增加1%，分数减少0.2分，如6%得14.8分、7%得14.6分，以此类推，59%得4.2分，60%得4分，专业成绩排名61%及以外，不得分。
2.获得荣誉（奖学金、奖项）情况（满分10分）。根据报名人员在校获得荣誉（奖学金、奖项）情况，进行量化评分：
（1）获得国家级赛事奖项；获得省级及以上荣誉（奖学金）；青年马克思主义培养工程省级班结业学员，得10分。
（2）获得市级荣誉（奖学金）；青年马克思主义培养工程市级班结业学员得8分。
（3）获得省级赛事（活动）奖项；获得校级荣誉（奖学金，含校级以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奖学金）；青年马克思主义培养工程校级班结业学员得5分。
获得荣誉包括在校获省级及以上、市级、校级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优秀团干、三好学生、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
获得奖学金不包括捐助类奖学金、助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等校级以上家庭经济困难类奖学金按照校级奖学金评分；获得家庭经济困难类奖学金报名人员已享受困难状况加分，不再重复加分。
获得奖项包括政府部门主办省级及以上职业技能大赛、职业规划大赛、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及以上、大中专毕业生创业省级资助。
荣誉（奖学金、奖项）以提供的证书为准（校级以上荣誉、奖学金、奖项证书应有政府部门公章，校级证书应有学校公章，不包括院校部处、二级学院或院系所发证书）。
以上荣誉（奖学金、奖项），按照就高原则评分，不累计加分。报名人员专业成绩排名、获得荣誉（奖学金、奖项）情况应是在报名学历期间取得。
四、工作要求
坚持“谁审核、谁把关、谁负责”的原则，福建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中心负责报名人员审核工作的统筹指导，各院校负责报名人员审核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各院校应于5月8日前通过“省级平台”完成审核工作并提交报名岗位所在设区市人社部门审核，并将《福建省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省内高校毕业生报名人员审核汇总表》等相关材料加盖院校或就业工作部门公章后于5月15日前寄送至报名岗位所在设区市人社部门（需按照报名岗位所在地分别寄送对应设区市人社部门）。审核过程中，如出现徇私舞弊或失职渎职的，将依照相关规定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附件：1.福建省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省内高校毕业生报名人员审核汇总表
2.2026年福建省“三支一扶”计划工作各设区市联系渠道清单
